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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出口型企业评价指标体系——工程服务企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针对工程服务类企业的绿色低碳出口型企业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中的指标体系适用于任何对根据工程服务类绿色低碳出口型企业指标体系建立、实施和（或）

改进其管理体系感兴趣的组织，无论其规模、类型或成熟程度如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341-2014 节能评估技术导则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低碳出口型企业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在原材料获取、加工，产品生产、使用、废弃或提供服务等不同环节中资源能源消耗少、污染

排放低、环境影响小、低碳绿色、达到行业先进水平的出口企业,进行绿色低碳实践情况评价的指标体

系。 

3.2 评价指标基准值 

为评价出口型企业绿色节能低碳实践情况而设定的指标参照值。 

3.3 绿色低碳企业标识 

为符合绿色低碳出口型企业评价的企业颁发的合格标识。 

4 基本原则 

4.1 考虑企业组织的原则 

选取消费者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低碳环境及人体健康影响大的企业组织作为出口企业绿色低

碳标识评价对象，并将具有类似绿色特性指标的企业组织归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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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考虑碳足迹的原则 

需要核定工程服务生命周期过程中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是考察工程服务的碳足迹。指企业

机构、活动或个人通过交通运输、消费以及各类服务过程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 

4.3 考虑服务生命周期的原则 

从工程材料准备、工程实施、竣工验收等生命周期阶段出发，重点工程服务不同阶段的资源、能源

消耗、生态环境影响及人体健康安全影响因素，选取能够表征该类服务主要绿色特性并能量化和可检测

验证的指标构成工程服务类出口型企业绿色低碳标识评价指标体系。 

服务绿色低碳领域的提升不应牺牲工程的质量、安全，工程服务领域其他一些强制性标准应作为工

程服务类出口企业绿色低碳标识评价的基础。 

5 体系评价内容 

5.1 评价层级 

目前仅考虑基于组织层面，建立对应的绿色低碳出口型企业标识评价体系； 

5.2 评价体系的主要结构 

以低碳为主要指标，结合环境指标和能效指标，基于行业建立具体评价指标。同时包括： 

5.2.1能源属性指标 

能源属性重点选取工程服务过程中能源消耗方面的指标。 

5.2.2环境属性指标 

环境属性重点选取有害物质禁用及限量要求、工程过程污染物排放、使用过程有毒有害物质释放等

方面的指标。 

5.2.3低碳属性指标 

低碳属性重点选择企业机构在工程材料准备、工程实施及竣工阶段通过交通运输和能源、原材料消

费等各种活动引起温室气体排放的指标。 

同时保证工程服务符合输出国及输入国关于绿色贸易公平等有关的法律条文的相关属性； 

5.3 评价定性指标的选取 

工程服务企业应满足以下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企业所服务的工程在其施工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和污染物总量控制，应达到国家或地方排

放标准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工程质量、安全以及节能降耗水平，应达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相关要求； 

——企业所服务的工程温室气体排放状况，应达到国家和地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限额及控制指标要求； 

——企业的环境管理，应按照 GB/T 24001、GB/T 23331、GB/T 19001和 GB/T 28001 分别建立并运

行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近三年无重大安全

或环境污染事故； 

 

实用指导——评价指标体系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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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以上认证原则、认证层级和指标机构及评价体系，在组织评价外贸投资企业绿色低碳

状况时，可以选取以下指标属性及评价结构： 

指    标 
评分等级 权重 

一级指标 二 级 指 标 

服务低碳化 
1.1 企业单位产值碳强度 1-5 15% 

1.2 企业单位产值用水情况 1-5 7% 

资源节约化 

2.1 施工固废处理率 1-5 10% 

2.2 施工材料重复利用率 1-5 10% 

2.3 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1-3 6% 

生产安全化 3.1*持续安全生产 0-1 4% 

排放减量化 4.1*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完成情况 0-1 10% 

管理科学化 

5.1 低碳管理体系建设 1-3 8% 

5.2 低碳发展规划和专项资金投入计划 1-3 5% 

5.3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 1-3 6% 

5.4 环境管理体系建设 1-3 6% 

5.5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1-4 6% 

鼓励项 

6.1 超额完成节能指标 1-3 2% 

6.2 资源综合利用情况 1-5 2% 

6.3 节能工作获奖情况 1-5 3% 

注：表中加*为一票否决项，如参评企业达不到此项指标数值即为不满足低碳示范要求。 

 

5.4 检验方法和指标计算方法 

制定的外贸投资企业绿色低碳标识评价标准中应在附录中给出每个指标的计算方法或检测方法，相

关指标和检测方法应优先采用已有的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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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外贸投资企业绿色低碳标识评价规范 评分细则框架 

指  标 权

重 
评分细则 评级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服务 

低碳 

1.1 企业单位产值

碳强度 
15% 

产品依据国际、国内相关标准开展了服务生命周期碳足迹量化工作，并由独立

第三方对量化结果予以确认，企业单位产值碳强度水平低于国家相关标准限额

的 95%；或国家尚未制定限额标准，但经独立第三方认定企业单位产值碳强度

达到同行业国际先进水平； 

5 

产品依据国际、国内相关标准开展了服务生命周期碳足迹量化工作，并由独立

第三方对量化结果予以确认，企业单位产值碳强度水达到国家相关标准限额；

或国家尚未制定限额标准，但经独立第三方认定企业单位产值碳强度达到同行

业国内先进水平； 

3 

未开展服务生命周期碳足迹相关工作，或企业单位产值碳强度未达到国家相关

标准限额 
1 

1.2 企业单位产值

用水情况 
7% 

企业单位产值用水量低于国家相关标准限额的 95%；或国家尚未制定限额标准，

但经独立第三方认定企业单位产值碳强度达到同行业国际先进水平； 
5 

企业单位产值用水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限额；或国家尚未制定限额标准，但经

独立第三方认定企业单位产值碳强度达到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 
3 

未达到国家相关标准限额 
1 

资源节约

化 

2.1 施工固废 

处理率 
10% 

等于或高于地方或主管部门相关规定。 10 

低于地方或主管部门相关规定。 0 

2.2 施工材料重复

利用率 
10% 

施工材料重复利用率≥90%。 5 

施工材料重复利用率≥85%，不足 90%。 4 

施工材料重复利用率≥80%，不足 85%。 3 

施工材料重复利用率≥75%，不足 80%。 2 

施工材料重复利用率不足 75%。 1 

2.3 实施清洁 

生产审核 
6% 

已建立持续清洁生产审核机制：每 5 年实施一次清洁生产审核。 5 

正在实施第一次清洁生产审核，并已提交验收申请。 3 

已与审核机构签订协议，审核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未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也未与审核机构签订协议。 1 

生产安全

化 

3.1*持续安全 

生产 
4 

3 年内未发生Ⅰ至Ⅳ级安全事故。 1 

3 年内发生过Ⅰ至Ⅳ级安全事故。 0 

排放减量

化 

4.1*重点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目标

完成情况 

10 

完成主管部门下达的总量控制目标。 1 

未完成主管部门下达的总量控制目标。 0 

管理科学

化 

5.1 低碳管理体系

建设 
8% 

企业已在施工现场根据国际或国内相关标准要求建立低碳管理体系，并由独立

第三方机构予以认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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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施工现场计划根据国际或国内相关标准要求建立低碳管理体系，并已委托

独立第三方机构予以认证。 
1 

企业尚未开展低碳管理体系建设。 2 

5.2 低碳发展规划

和专项资金投入

计划 

5% 

已经制定低碳发展规划和制定低碳资金投入计划并落实执行。 3 

已经制定低碳发展规划和制定低碳资金投入计划，尚未落实执行。 2 

尚未制定低碳发展规划和制定低碳资金投入计划。 1 

5.3 能源管理体系

建设 
6% 

企业已在施工现场根据 GB/T 23331 及相关标准要求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并由

独立第三方机构予以认证。 
3 

企业施工现场计划根据 GB/T 23331 及相关标准要求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并已

委托独立第三方机构予以认证。 
2 

企业尚未在施工现场建立能源管理体系。 1 

5.4.环境管理体系

建设 
6% 

企业已在施工现场根据 GB/T 24001 及相关标准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由

独立第三方机构予以认证。 
3 

企业施工现场计划根据 GB/T 24001 及相关标准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已

委托独立第三方机构予以认证。 
2 

企业尚未在施工现场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1 

5.5 质量管理体系

建设 
6% 

企业已在施工现场根据 GB/T 19001 及相关标准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由

独立第三方机构予以认证。 
3 

企业施工现场计划根据 GB/T 19001 及相关标准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已

委托独立第三方机构予以认证。 
2 

企业尚未在施工现场开展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1 

 


